臺東縣政府
臺東縣原住民族文化創意產業聚落
115年度TTICC藝術家駐村計畫甄選簡章
1、 計畫主旨：
    為提升臺東縣原住民族文化創意產業聚落(下稱:原創聚落)創作能量，藉由本計畫將邀請國內外原民藝術家或藝文團體進駐創作，內容包括文創設計、相關藝術領域、影像音樂或樂舞創作等，也希望透過各領域背景的文創、藝術創作者，於進駐期間，除了能再自我創作或研究的領域實踐文化與生活創新理念，也能連結本縣豐富的原住民族文化進行多領域創作。
2、 主辦單位：臺東縣政府(下稱機關)
3、 申請資格：
(1) 不限國籍。
(2) 對原住民族文化、當代藝術、文創設計、影像、音樂、舞蹈、科技創新、小農食尚、裝置藝術、生活美學等有相關創作達2年以上，或對原住民族文化藝術有興趣且具創作經驗之個人或團體皆可申請。
(3) 創作主題須與本縣原住民族文化、工藝、音樂、人文、語言、土地等具關連性。
4、 甄選人數：預計8名/組藝術家。
5、 申請期間：申請人應於預定駐村日前2個月提出。
6、 申請應具備資料： 
(1) 申請表乙份。
(2) 駐村回饋計畫書乙份。
7、 申請進駐期間：每年3月1日至11月30日止。
8、 駐村期程：每位/組藝術家進駐至少30天，至多90天，駐村期間未達30天者，將視同棄權並取消資格，進駐天數可視申請計畫內容調整，但須由藝術家提出書面申請並需經機關書面同意，如須展延駐村期程，應於駐村期滿前15日告知主辦單位，經機關同意後始得延長駐村1次，1次最多延長90日為限。
9、 申請方式：
請將申請表及相關報名資料(一式5份)，郵寄或親送至：
臺東縣台東市鐵花路82號(臺東縣原住民族文化創意產業聚落TTICC)「TTICC藝術家駐村甄選計畫-工作小組收」
10、 甄選方式：甄選作業採二階段辦理，辦理方式如下：
(1) 第一階段審查：機關收件後依申請案件內容，辦理書面初審作業。 
(2) 第二階段審查：原則以實體會議辦理，通過第一階段合格者需攜帶個人作品(或照片)，於會議中進行簡報，且依委員提出問題給予回應，主辦單位於完成甄選後通知申請人結果。 
11、 駐村地點：TTICC臺東縣原住民族文化創意產業聚落(臺東市鐵花路82號)
12、 駐村期間提供設備：
(1) 駐村宿舍：套房一間(含冷氣、床桌椅、衛浴設備等)，電費依實際使用度數計收每度新臺幣5元，基本水費每月新臺幣76元，每月依實際用度計費。進駐前及離駐前需辦理空間設備現場移交及點交作業。
(2) 駐村工作室一間(含工作桌、椅子、置物櫃、冷氣)。進駐前及離駐前需辦理空間設備現場移交及點交作業。
(3) 其他設備：可供運用之空間包含駐村創作工作室一間、樂舞實驗室、立體實驗室、平面實驗室、高溫實驗室、錄音室等。
(4) 以上除駐村宿舍及駐村工作室外，其他空間及設備均須依本聚落相關規定辦理借用程序；另場域設備為鼓勵創作之使用不得有營利行為。
13、 駐村相關費用提供：
(1) 駐村補助費用原則以4萬元為上限，可支應創作材料、器材、創作品分享會、講座、工作坊、發表會、旅宿費、設計印刷或授權使用權利金等經常門費用。
(2) [bookmark: _GoBack]本計畫依所得稅法規定常用各類所得扣繳率簡表(附表1)之其他所得，國內營利事業機構團體、居住者(本國人、同一課稅年度居留合計滿183天)免預扣稅款；另國外營利事業機構團體、非居住者(外國人、同一課稅年度居留合計未滿183天)之個人免預扣稅款，非個人則須預扣稅款20%。
(3) 藝術家應於申請計畫書內明列費用項目及金額，並於計畫完成離駐前7日，依限檢具領款收據、原始支出憑證、支出明細表及駐村成果報告等辦理核銷，補助經費一次撥付，離駐前7日辦理成果展。以上費用依本府相關支用要點規定辦理。
14、 藝術家權利與義務：
(1) 回饋項目：
1. 駐村藝術家於駐村期間須至少辦理1場分享會、講座或工作坊，辦理地點原則以TTICC為主，前揭活動須於離駐前14日辦竣。
2. 駐村藝術家須提供駐村期間創作作品至少1件，並於離駐前14日交件，提供之載具、形式、尺寸大小等由藝術家及機關議定之，並授權交由機關典藏、展示或非營利性之出版、行銷或推廣。
3. 授權事項依著作權法等規定辦理，原則上藝術家為著作權人，著作財產權歸機關所有，或另由藝術家及機關議定，並簽訂授權書一式2份交由藝術家及機關各別留存。
(2) 駐村者應於實際進駐日前15日繳納空間進駐保證金新臺幣5,000元整，離駐時於辦理點交作業完成後始辦理無息退匯至駐村者帳戶，如有特殊理由須提前離駐，應於15日前告知機關，經機關同意後方可辦理離駐作業，如無故離駐保證金將不予退還。
(3) 駐村者應擔保著作及申請計畫無侵害他人著作權之情事。如有前述情事發生，致臺東縣政府遭受損失，藝術家應負全部賠償責任。
(4) 藝術家申請駐村時，請務必填寫可確實聯絡之2名緊急聯絡人姓名及聯絡方式，否則，後續衍生之相關人身安全問題，概由藝術家自行負責。
(5) 駐村期間生活費及其他個人必須費用，由駐村者自行負擔。
(6) 經甄選通過者，依本機關通知辦理後續進駐事宜，入選者於接獲錄取通知後，應主動於2周內與機關確認進駐事宜，逾期者或經機關聯繫未果視為自動棄權，並得由機關聯繫備取遞補。
15、 其他注意事項：臨時無法進駐者，需檢具聲明書一份，並於計畫書預定進駐日前14日函送本府。








